
學校教職員及未銓敘職員退休案應檢附表件說明： 
1、​ 退休事實表3份加蓋學校印信（有私校年資者，送4份），並於「備註欄」內敘

明有無涉案情事。代課年資需註記代課性質，有私校年資者：【（1）離職時未

領取退休職金或資遣費證明書。（2）公立學校校長、教師曾任私立學校校

長、教師年資應領退休、資遣、遺族撫卹給與資料卡及給付收據。（3）任教之

聘書（正本1份、影本1份）（4）私校服務證明（需註明是否具有編制內專任合

格有給之校長、教師年資），併同公立退休申請案一同送件。】  
2、​ 退休教育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校長、教師表格不同) 
3、​ 個人戶籍謄本正本1份（限最近三個月內）。 
4、​ 相片1張（一吋）。 
5、​ 郵局存摺封面影本，以A4紙影印2份。（舊制部分給付─苗栗縣政府） 
6、​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離給與人員資料卡請貼妥存摺封面影本2份「請選

擇一家銀行（台銀、一銀、合作金庫）」。（新制部分給付─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金管理委員會） 
7、​ 一次退休金及公保養老給付擬直撥入帳之優存帳戶封面影本，以A4紙影印

2份。（此為優惠存款之專用帳戶，與退撫基金撥付新制的退休金帳戶不同，

請先持【教育人員辦理優存開戶聲明書暨證明書】至台灣銀行開戶後，檢附

優存存摺影本，同時於退休事實表右上方將帳戶號碼填入及勾選必要欄

位。） 
8、​ 學經歷證件一冊『（1）初任教師之學歷證書（2）教師登記證、40學分班證書、

碩士學位證書（3）歷年服務證明「代理（課）教師服務證明需由出具學校註記

證明是否代理實缺（懸缺）或兵缺（4）派令或核（敘）薪通知書或聘書（5）歷年

考績通知書（6）退伍令（義務役、大專集訓（舊制部分85年1月31日以前）年

資於八十七年六月五日以後退休得以採計（新制部分85年2月1日請依規定

繳納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後，始得併計退休年資），以上均應送正本，核定後

正本歸還（7）另影印上述(1)~(6)證件1份審核後抽存。 
9、​ 教師或校長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三條申請退休者、除特殊原因外，其

退休生效日以2月1日與8月1日，若有特殊原因申請退休者，應檢送由學校

出具不影響教學證明書。  
10、​ 退休核定後，若遇考績晉級辦理重行審定時，應檢附原核定函及計算單影

本、退休金證書正本及考績通知書影本報府核辦。復審時則應檢附原核定

函影本、退休金證書正本及申請退休時所有證明文件（正本）提出復審（請於

核定函收到次日起30日內申請）。 
11、​ 收到退休核定函後，請頒服務獎章，獎章請頒完成後送【公教人員領有勳章

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申請表】及【服務獎章換發獎勵金領據】至縣府

人事處請款。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事實表 
一、受文者： 
二、（服務機關（構）學校）（職稱）（姓名）自願（或命令或屆齡）退休；檢送證件　　冊（件）。 

姓名​   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 年    月　　天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號  退撫新制實施後任職年資 年    月　　天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私立學校儲金制前任職年資 年    月　　天 

職稱  退休薪點 薪點 私立學校儲金制後任職年資    年    月　　天 

最後服務機關（構）學校及
代號  

適（準）用 
條款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第   條   項   款 

退休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退休金 
種類 

□支領一次退休金 □支領月退休金 

退休教職員簽名 

 □支領展期月退休金 □支領減額月退休金 

□兼領1/2展期月退休金 □兼領1/2月退休金 

□兼領1/2減額月退休金  

依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21條之1第5項選擇之補償金 
（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未滿15年，並支〈兼〉領月退休金，且於
108年6月30日前退休生效者始得勾選） 

□一次補償金   
□月補償金 聯絡電話  

本人具有合於教職員退撫新制實施前、後採計之任職年資逾

40年，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15條第3項規定，取捨年資如右： 

※擇領月退休金：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__年__月;退撫新制實施

後任職年資：__年__月，合計40年。 
※擇領一次退休金：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__年__月;退撫新制實

施後任職年資：__年__月，合計42年。 
☆【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請領養老給付選擇】 
　　本人選擇前已詳閱公教人員保險法相關規定 □請領養老給付  　□暫不請領養老給付 

公保 
養老 
給付 

得否辦理優惠存款 
□是（※1） 
□否（※2） 

直撥 
入帳 

□是 
□否 

※1.得辦理優惠存款者，直撥入帳如勾選「是」欄位，應填註臺灣銀行優存帳

號，並檢附臺灣銀行優惠儲蓄存款綜合服務存摺影本。 
※2.不得辦理或拋棄優惠存款者，直撥入帳如勾選「是」欄位，僅需填註往來

銀行（郵局）帳號，並檢附存摺影本。 
帳號  

１、本人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6條第2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第2項規定，選擇                 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參加 

     公教人員保險期間所核發之一次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權利。一經權責機關審定並領取一次養老給付後，即不再請求變更。 
２、本人得採計為退休且參加社會保險之年資，有下列情形之一： 
    □業依該社會保險規定領取保險年金給付。 
    □擬於退休生效日起，依該社會保險規定領取保險年金給付。 

退撫新
制實施
前 

序號 服務機關（構）學校 職稱 起訖年月日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退撫新
制實施
後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私校儲
金制前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私校儲
金制後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備 註  
機關（構）學校首長 人事主管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填寫說明： 
1.​本表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44條至第48條之規定訂定，且本表採文表合一，毋須另具公文。 

2.​ 本表請服務機關（構）學校人事人員詳為說明後，由退休教職員就雙線欄位內退休生效日期、退休金種類、補償金選擇方式、聯絡

電話、公保被保險人請領養老給付選擇、公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直撥入帳帳號、年資採計取捨切結、就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公保一次

養老給付選擇拋棄或不拋棄優惠存款權利及依社會保險規定請領保險年金給付等，親自勾選或填寫並簽名（無法提筆書寫者比照民法第3
條規定辦理）；其餘表內欄位均由服務機關（構）學校人事人員詳細查填。 

3.​依本條例第89條規定，學校教職員退休案件應於退休生效日前1日至前3個月間，送達主管機關審定，惟退休案件未於退休生效日1個月前

送達主管機關，如因作業不及，致退休金、優惠存款等權益受損，應由退休教職員自行負責。 

4.​ 若退休教職員有再任或有離婚配偶參與分配情形時，請於備註欄內加註說明；若有涉案或涉有違失行為之情形時，請各機關（構）

學校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46條規定詳慎審酌後，並於備註欄內敘明理由並檢同相關審查資料。 
5.​服務機關（構）學校首長及服務機關（構）學校人事主管二欄位，請蓋機關（構）學校首長、人事主管職章或職名章，免蓋機關印信。 
6.​依本條例第4條規定所稱每月退休所得，包含經審定退休且參加社會保險年資，並依該社會保險規定請領之保險年金給付；退休教職員具

有上述情形時，應就「業依該社會保險規定領取保險年金給付」或「擬於退休生效日起，依該社會保險規定領取保險年金給付」欄位擇一勾

選之，勾選業已領取且係領取勞工保險（以下簡稱勞保）老年年金給付者，應檢附勞動部勞保局製發之已領老年給付證明及勞保被保險人

投保資料表（明細）；勾選擬自退休生效日起支領且係請領勞保老年年金給付者，應檢附勞保老年給付金額試算表及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

料表（明細）。 

7.​ 教職員如有本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所列之情形而申請退休者，學校及主管機關應不予受理。 
 
 
 
 
 
 
 
 
 
 
 
 
 
 
 
 

�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人員資料卡 
原服務機關學校  

退休撫卹人員基本資

料 
姓  名  身分證統號  出生日期  

指定存入帳戶 
※​ 撫卹、撫慰給與案

件 
請填領受代表帳

戶 

銀行別 □台灣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戶  名  帳   號  

通  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存摺封面影本（有帳號的那一面）黏貼處 

                
 

＊​ 請選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目前委託代付之臺灣銀行、第一商業銀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其中一家開立帳戶。 
 

 

※下表退休人員毋須填寫。 
※請領撫卹、撫慰給與案件請詳填下表遺族資料。 
稱謂 姓名 身分證統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通     信     地       址 領受 

代表 
分領 
比例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教育人員擬退休辦理優惠儲蓄綜合存款戶開戶聲明書暨最後服務學校(機關)證明書 
【聲 明 書】                                       【最後服務學校(機關)證明書】 

存款人　　　　　　　擬以直撥入戶方式，於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行 （以下簡稱貴行）  

 
 
 
作業順利，存款人同意下列約定事項，並配合辦理： 
1.​ 存款人將親持本聲明書暨最後服務學校(機關)證明書、國民身分證及

印章，至  貴行開立優惠儲蓄綜合存款戶；惟為避免未辦妥優惠存款前

領出款項，影響優惠額度，故於開戶後，除另經存款人以書面聲明外，

同意  貴行即辦理優惠儲蓄綜合存款戶之止付，俟辦妥優惠存款後，

再解除止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例如扣押）。 
2.​ 存款人之退休案件如因異動（如更改退休生效日、撤銷退休等因素），

不及通知  貴行，致一次退休金及公保養老給付已入帳時，同意  貴行

逕自優惠儲蓄綜合存款戶，收回溢付款項。 
3.​ 經退休核定機關核准辦理優惠存款後，存款人於退休生效日起，將親

持國民身分證、原留印鑑、存摺、退休金證書、公保養老給付通知書及

核定函等文件，至  貴行辦理轉存優惠儲蓄存款手續。 
4.​ 存款人若因退休核定機關核定無可辦理優惠存款額度或改開立支票

（按：退休案未於退休生效日前1個月送達核定機關、入帳失敗或因退

休年資查證致未能於退休生效日15天前核定者，仍依開立支票之作業

方式辦理）等原因，致於開戶日起逾6個月後餘額仍為零者，同意  貴

行逕行辦理銷戶。 
　　 
此致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存款人：              簽章 

 

擬退休人員資料 
(下列欄位須由退休最後服務學校(機關)人事單位填寫，

並經學校(機關)人事主管及首長用印證明) 
退休最後服務學校(機關)  
姓      名  
身分證統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退休最後職稱  
退休薪級  
擬退休生效日期  

舊制退休金支給機關  

初審是否符合辦理優惠存

款要件 

一次退休金：    □符合　 
□不符合 

公保養老給付 ： □符合　 
□不符合 

(此初審結果不具行政處分效力) 

人事主管： 

學校(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一、一次退休金及公保年資所核發之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須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辦理退休。 
(二)退休時所任職務係適用行政院訂定之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之公務人員俸額標準表支薪。 
 
(三)依中華民國85年2月1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修正施行前 
 
二、請各學校(機關)人事人員確實核校擬退休人員勾選前開書表「聲明書」中之擬辦理優惠存款種類之選項；如屬支領月退休金者，僅得勾選「月退：

公保養老給付」之選項，辦理直撥入帳；至於屬支(兼)領一次退休金者，如未同時勾選一次退休金及公保養老給付共二種選項，而僅勾選其中一

種選項者，則請將另外ㄧ選項劃記雙橫線，並加蓋存款人印章，以示刪除，避免爭議。 



附件1-2 退休教育人員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 （正面）（大專教師及各級學校校長適用）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最後在職薪級 退休時身分 本（年功）薪額 學術研究費 備註 

元     

一、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                                                                             （單位：新臺幣元） 

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表【擔任教育人員期間未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不必填寫】 
請就下列甲、乙、丙三項計算標準較有利於退休教育人員者擇一勾選（勾選項目不同，所計列之主管職務加給金額亦將有所不同，進而影響公保養老給付

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請退休教育人員審慎考量，就較有利者選擇之），並依勾選項目所列期間，將退休教育人員該期間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填入

下列附表： 
□ 甲、自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36個月期間（即自最後在職日往前逆算至滿36個月之次一日），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 乙、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36個月以上 

曾任主管職務比照公

人員相當官職等 職稱 期間 
本段期間 
月數數數 

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代號及相當官職等 備 註 

4.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5.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6.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 丙、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滿1年以上未滿36個月 
曾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

員相當官職等 職稱 期間 本段期間 
月數數數 

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金額及相當官職等 備註 

1.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2.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3.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以上支領主管職務加給期間合計：                個月 

退休人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首長簽章： 

說明：（背面） 
1、​ 教育人員辦理退休而選擇支（兼）領月退休金，且依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以下簡稱公保優存要點）規定得辦理優惠存款者，請最後服務機關學校填具

本表，同時由人事主管、首長及退休（職）人員簽章後，連同其他退休表件，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核轉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俾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計算申請退休教育人員之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進而計算申請退休教育人員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最高金額。 
2、​ 「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之填寫：係按核敘薪級及最後在職待遇標準及相關規定計算每月實際支領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將據以

計入。 
3、​ 公保優存要點第3點之1第6項第1款所稱每月退休所得（分子值）之1/12年終慰問金、第2款所稱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分母值）之1/12年終工作獎金、最後在職之月起

往前逆算36個月期間之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主管職務加給定額或定額半數，均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最後服務機關學校於本表填復之相關標準計算，最後服務機關學

校毋須填寫。 
4、​ 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之主管職務加給之計列標準如次： 

（1）​ 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36個月期間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茲舉例，某甲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36個月期間，12個月擔任相當公務人員第7職等主管；12個月擔

任相當公務人員第6職等主管；其餘12個月未擔任主管，則其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為3,027元（4,990×12/36＋4,090×12/36＋0×12/36）。 
（2）​ 定額主管職務加給：茲舉例，某甲最後所兼任主管職務所支主管職務加給係對照公務人員簡任第12職等標準支給，其教學生涯中曾支領兼任或代理主管職務加給3年

以上，得計列主管職務加給5,500。 
（3）​ 定額主管職務加給半數：茲舉例，某甲最後所兼任主管職務所支主管職務加給係對照公務人員簡任第12職等標準支給，其教學生涯中曾支領兼任或代理主管職務加給

1年以上未滿3年者，得計列主管職務加給2,750。 
五、所稱「自最後在職日往前逆算至滿36個月之次一日」，如某甲於95年8月1日退休生效，則其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36個月之計算，應自95年7月31日往前推算至92年8月1日止。 
六、「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表」之填寫：應依所列甲、乙、丙三項計算標準，就較有利於退休教育人員者予以勾選後，填入退休教育人員支領主管職務加給期間之履歷明細表。填寫

方式如說明： 
（一）「曾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其中勾選甲項計算標準者，應就申請退休教育人員自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36個月，以公保優存要點發布施行時所擔（兼）

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之標準所支領擔（兼）任主管職務加給之月平均數。填寫；勾選乙項計算標準者，應就申請退休教育人員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

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36個月以上之年資，依其擔（兼）任主管職務所支主管職務加給對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填寫；勾選丙項計算標準者，應就申請退休公務人員曾

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滿1年以上未滿36個月之年資，依其擔（兼）任主管職務所支主管職務加給對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填寫。 
（二）「職稱」：應按申請退休之教育人員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領有主管職務加給期間所擔任之職稱予以填寫。 
（三）「期間」：應就所勾選甲、乙、丙3項計算標準，將申請退休之教育人員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期間，詳實填入。選擇甲項者，應就相對應領有主管職

務加給之期間填入；選擇乙項者，應填滿相對應36個月之期間；選擇丙項者，應填滿相對應1年以上之期間。 
（四）「支領主管職務加給金額及職等」：「職等」應依所領主管職務加給所對照之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填寫，如係支領相當薦任第9職等之主管職務加給，則應填寫「9」；至於「代

號」部分，請依下列說明填寫：  
    　  1.因所任職務為主管職務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1」。 
     　 2.因代理主管職務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2」。 



     　 3.因其他原因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3」，並於備註欄填明依據之規定。  
 
 

附件1-1 退休教育人員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 （正面）（中小學教師適用）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最後在職薪級 退休時身分 本（年功）薪額 學術研究費 備註 

元     

一、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                                                                             （單位：新臺幣元） 

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表【擔任中小學教師期間未曾擔任導師、組長、主任及校長職務並支領導師費或主管職務加給者不必填寫】 

單位：點；新台幣元 

曾兼任之主管職務 
導師 

（每滿1年以1點計算） 

組長 

（每滿1年以1.5點計算） 

主任 

（每滿1年以2點計算） 

校長 

（每滿1年以2點計算） 

曾兼任之主管職務年數     

曾兼任之主管職務點數     

合計總點數  曾任組長及主任（含校長）職務點數  

應計列之主管職務加給數額 元 

退休人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首長簽章： 

 



說明：（背面） 
一、教育人員申請退休而選擇支（兼）領月退休金，且依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以下簡稱公保優存

要點）規定得辦理優惠存款者，請最後服務機關學校填具本表，同時由人事主管、首長及退休人員簽章後，連同其他退休

表件，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核轉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俾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計算申請退

休教育人員之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進而計算申請退休教育人員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最高金額。 
二、「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之填寫：係按核敘薪級及最後在職待遇標準及相關規定計算每月實際支領本

（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將據以計入。 
三、公保優存要點第3點之1第6項第1款所稱每月退休所得（分子值）之1/12年終慰問金、第2款所稱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

待遇（分母值）之1/12年終工作獎金、均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最後服務機關學校於本表填復之相關標準計算，最後

服務機關學校毋須填寫。 
四、依公保優存要點第3點之第6項第2款第2目規定：「中小學教師依擔任導師一年折算點數一點、組長一年折算點數一點五

點、主任一年折算點數二點之標準，合計點數達二十點以上者，主管職務加給以新臺幣二千元計列；滿一點以上未達二十

點者，以新臺幣一千元計列，但點數合計達二十點以上，且曾任組長及主任職務點數合計達十點以上者，國中小以新臺幣

三千元計列，高中職以新臺幣四千元計列；點數合計一點以上未達二十點，且曾任組長及主任職務點數合計達十點以上

者，國中小以新臺幣一千五百元計列，高中職以新臺二千元計列。」 
五、依教育部95年○月○日台人（三）字第○○○○○○號函規定，適用公保優存要點第3點之第6項第2款第2目規定之中小學教師，

曾任校長職務者，其點數積點方式比照主任職務。 
六、中小學教師曾兼任之各項主管職務畸零月數數得予累計，但未滿1整年者不予計算點數。 



退休教師曾擔任導師、組長、主任職務年資切結書 
曾  任  學  校  名  稱 職稱​

（導師、組長、主任） 期間 備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以上所填擔任導師、組長、主任職務年資之切結，由本人自負一切責任。 

退休（職）人員姓名：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最後服務學校：　　　　　　　　　　　　　　　　　 

職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1-3 退休教育人員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 （正面）（未納入銓敘職員適用）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最後在職薪級 職稱 本（年功）薪額 專業加給 備註 

元     

一、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專業加給                                                                             （單位：新臺幣元） 

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表【擔任教育人員期間未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不必填寫】 
請就下列甲、乙、丙三項計算標準較有利於退休教育人員者擇一勾選（勾選項目不同，所計列之主管職務加給金額亦將有所不同，進而影響公保養老給付

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請退休教育人員審慎考量，就較有利者選擇之），並依勾選項目所列期間，將退休教育人員該期間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填入

下列附表： 
□ 甲、自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36個月期間（即自最後在職日往前推算至滿36個月之次一日），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 乙、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36個月以上 
□ 丙、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未滿36個月 

曾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

員相當官職等 職稱 期間 本段期間 
月數數數 

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金額及相當官職等 備註 

1.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2.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3.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曾任主管職務比照公

人員相當官職等 職稱 期間 
本段期間 
月數數數 

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代號及相當官職等 備 註 

4.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5.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6.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以上支領主管職務加給期間合計：                個月 

退休人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首長簽章： 

 

說明：（背面） 
一、教育人員申請退休而選擇支（兼）領月退休金，且依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以下簡稱公保優存要點）規定得辦理優惠存款者，請最後服務機關學校填具本

表，同時由人事主管、首長及退休（職）人員簽章後，連同其他退休表件，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核轉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俾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計算

申請退休教育人員之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進而計算申請退休教育人員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最高金額。 
二、「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專業加給」之填寫：係按核敘薪級及最後在職待遇標準及相關規定計算每月實際支領本（年功）薪額及專業加給，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將據以計入。 
三、公保優存要點第3點之1第6項第1款所稱每月退休所得（分子值）之1/12年終慰問金、第2款所稱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分母值）之1/12年終工作獎金、最後在職之月起往

前逆算36個月期間之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主管職務加給定額或定額半數，均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最後服務機關學校於本表填復之相關標準計算，最後服務機關學校毋

須填寫。 
四、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之主管職務加給之計列標準如次： 

（一）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36個月期間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茲舉例，某甲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36個月期間，12個月支領相當公務人員第7職等主管職務加給；12個
月支領相當公務人員第6職等主管職務加給；其餘12個月未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則其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為3,027元（4,990×12/36＋4,090×12/36＋0×12/36）。 

（二）定額主管職務加給：茲舉例，某甲退休薪級相當公務人員第9職等，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推算36個月期間非均領有主管職務加給，但其經採計之任職年資中合計仍有36個
月以上依規定領有主管職務加給，比照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6項第2款第2目第2子目前段，得按其最後在職職等，以定額4,000元計列主管職

務加給。 
（三）定額主管職務加給半數：茲舉例，某甲退休薪級相當公務人員第9職等，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36個月期間非均領有主管職務加給，但其經採計之任職年資中未滿36個

月以上依規定領有主管職務加給，比照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6項第2款第2目第2子目前段，得按其最後在職職等，以定額2,000元計列主管職

務加給。 
五、所稱「自最後在職日往前逆算至滿36個月之次一日」，如某甲於95年8月1日退休生效，則其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36個月之計算，應自95年7月31日往前逆算至92年8月1日止。 
六、「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表」之填寫：應依所列甲、乙、丙三項計算標準，就較有利於退休教育人員者予以勾選後，填入退休教育人員支領主管職務加給期間之履歷明細表。填寫

方式如說明： 
（一）「曾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其中勾選甲項計算標準者，應就申請退休教育人員自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36個月，以公保優存要點發布施行時所擔（兼）

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之標準所支領擔（兼）任主管職務加給之月平均數填寫；勾選乙項計算標準者，應就申請退休教育人員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

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36個月以上之年資，依其擔（兼）任主管職務所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對照公務人員相當職等填寫；勾選丙項計算標準者，應就申請退休教育人員曾

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未滿36個月之年資，依其擔（兼）任主管職務所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對照公務人員相當職等填寫。 
（二）「職稱」：應按申請退休之教育人員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領有主管職務加給期間所擔任之職稱予以填寫。 
（三）「期間」：應就所勾選甲、乙、丙3項計算標準，將申請退休之教育人員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期間，詳實填入。選擇甲項者，應就相應領有主管加給

之期間填入；選擇乙項者，應填滿相應36個月之期間；選擇丙項者，應填滿相應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期間。 
（四）「支領主管職務加給金額及職等」：「職等」應依所領主管職務加給所對應之比照公務人員主管職務職等填寫，如係比照第9職等，並支領第9職等之主管職務加給，則應填寫

「9」；至於「代號」部分，請依下列說明填寫：  



    　  1.因所任職務為主管職務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1」。 
     　 2.因代理主管職務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2」。 
     　 3.因其他原因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3」，並於備註欄填明依據之規定。 



公立學校校長、教師曾任私立學校校長、教師年資 
應領退休、資遣、遺族撫卹給與資料卡及給付收據 

服務學校  職稱  

最後服務

私立學校  職稱  

領受人 姓名  身分證編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地址  

指定 
存入 
帳戶 

匯入 
銀行 

金融機構帳戶名稱：             銀行(庫局)          分行(支庫局) 

 
總代號  分支代號  

帳號 
分行別、科目別、存戶號碼、檢查號等 

                       
※金融機構存簿之總代號、分支代號及帳號，請分別由左至右填寫完整，位數不足者，不需補零。 
※分支代號與分行別為不同之代號，請查明後填寫正確。 

匯入

郵局 

 
局號  帳號 

      ─         ─  
 

※儲金簿局號或帳號不足六位者，請在左邊補零。 

※撫卹給與案件請填領受代表帳戶 

請領金額 新台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領受人請勿填寫) 

領受人(簽名或蓋章) ：                     

指定存入帳戶(須與上欄填寫指定帳戶相同)之存摺影本(有帳號的那一面) 
黏貼處 

請加蓋與正本
相符及人事職

章 

 

注意 
事項 

一、必備書件：申請人名義之金融機構帳戶影本(撫卹給與案請附領受代表帳戶)。 
二、如台端所提供之帳號已經銀行結清銷戶、轉為靜止戶或其他原因(如：移存其他

分行)等，致本會無法如期撥付退撫給與時，所生之損失，由台端自行負責(匯款

手續費須由領取人負擔，逕由所領退休撫卹離職資遣給與儲金內扣除)。 
 



 
 
 

現職校長教師不影響教學證明書 

學校名稱 申請退休人員 
姓名 身分證統號 出生日期 職稱 

     

退休原因及具體

事實 

(敘明退休生效日為2月1日或8月1日以外之具體原因及事實) 

機關首長 
簽名及蓋章 

 

經查本校現職教師(校長)具有下述情形：(勾選其中一項） 
1、​ □家庭突遭變故。 
2、​ □本人重大急症無法工作。 
3、​ □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致無足夠授課時

數或無授課事實者。 
4、​ □符合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第3項規定，

且於中華民國108年6月30日退休生效者。 

擬申請於 108 年 6 月 30 日退休生效，惟不影響學校教學業務運作，特此證明。 

此致 
苗栗縣政府 
 
 
                                                    （請加蓋機關印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公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申請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退休日期 核定機關 核定日期文號 

     

領有勳章獎章            
榮譽紀念章名稱 核 發 機 關 

核發文號 
或 

銓敘部備查文號 
獎勵金金額 合計金額 

     

    

    

    

    

審核情形       准予發給獎勵金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申   請   人 審  核  人  員 人   事  主  管  機  關  首  長 

    

 



 

服務獎章換發獎勵金領據 

退休人員姓名     
身分證號  
最後服務機關及職稱 　　 
退休日期  
金額 新台幣：                      元整 
 
領受人：                            （簽名蓋章） 
 
此致 
苗栗縣政府 
 
 
（請加蓋機關學校關防） 
 
 

中華民國年月日 

 

 


